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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7/2021_2022__EF_BC_BB_

E8_B4_B5_E5_B7_9E_EF_c48_237084.htm 关于2007年度高级会

计师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黔财会[2007]22号各市、州、

地财政局、人事局，省直各有关部门，中央在黔单位： 根据

人事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2007年度高级会计师资

格考评结合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7]50号）精

神，为做好我省2007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现

将考试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组织管理 人事部、财政部

共同负责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高级

会计师资格考试由国家统一组织，财政部、人事部、全国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确定考试科目、制

定考试大纲和确定国家合格标准，对阅卷工作进行指导、监

督和检查。财政部组织专家命题，人事部负责组织专家审定

试题。 申请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的人员，须具备规定的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并通过高级会计师资格

考试取得合格证，方可参加评审。我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

工作，在省人事厅、财政厅的共同领导下，由省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办公室（以下简称“省会计考办”）组织实施。

省会计考办具体负责各项考务组织工作，各市、州、地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构负责当地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宣

传及报名组织工作。 二、考试实施 （一）考试科目为《高级

会计实物》。考试时间为2007年9月2日（星期日）上午8

：3012：00，210分钟，采取开卷笔答方式进行。主要考核应

试者运用会计、财务、税收等相关的理论知识、政策法规，



分析、判断、处理会计业务的能力和解决会计工作实际问题

的综合能力。 （二）考点由省会计考办统一设在贵阳市的大

中专院校或高考定点学校，地市不设考点。 （三）对参加考

试并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人员，由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发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此

证3年内在全国范围有效。 省人事厅、省财政厅根据我省高

级会计师资格考试的实际情况确定我省省级合格标准，对达

到省内合格标准的人员，由省会计考办核发考试合格证，该

证只在我省当年度有效。 三、报考要求 （一）报考范围：持

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财务会计工作人员。 （二）报名

条件： 1、获得博士学位，取得会计师资格后，从事会计工

作两年以上。 2、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会计师资格后，从事

会计工作三年以上。 3、获得双学士学位，取得会计师资格

后，从事会计工作四年以上。 4、大学本科毕业，取得会计

师资格后，从事会计工作五年以上。 5、大学专科毕业，取

得会计师资格后，从事会计工作七年以上。 6、具备经省人

事厅、省财政厅批准的申报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的破格条件

。 （三）报名时间 1、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报名时间定于6

月10日至6月25日。逾期将不在受理。 2、报考人员须填写《

贵州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并由所在单位签章

后，按属地管理原则，携带身份证、学历或学位证书、专业

技术资格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元件及复印件和近期1寸免

冠照片3张向所在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构报名。各

地考办初审后，汇总报省会计考办复核。符合破格条件报名

的，单位人事部门应在报名表的审核盖章栏目内特别注明“

符合本部门破格条件”的字样。请各地会计考办严格把关。 



（四）考试收费及考试用书 1、收费标准：按照《贵州省物

价局关于调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批复》的规

定，每人收取考试报名、考务、场租、监考、评卷等考务

费60元。 2、考试用书：考试依据全国会计考办制定的《高级

会计实务科目考试大纲》，不再统一编写考试用书。该书定

价15元，由各报名点于考试报名时征订。另外，与《考试大

纲》相配套的辅助教材《高级会计实务科目考试辅导用书

（2007）》，该书定价38元，考生可自由选择订购。对高级

会计师资格考试报名过程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告知省财政厅

会计处。联系人：潘昌福，联系电话：0851-6820287。贵州省

财政厅贵州省人事厅2007年6月5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